三、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信息
抽检的食用农产品为食品经营（餐饮服务）单位使用的原料生鲜冻肉4件。原料生鲜冻肉抽检依据农业部193号、235号公告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使用物质名单》，2件生猪产品检测项目包括沙丁胺醇、盐酸克伦特罗、莱克多巴胺和喹乙醇，2件牛羊肉样品检测无机砷、铅、镉、总汞、基因检测。经检测，4件样品均未发现不合格项目。
抽检产品信息见附表。

附表.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

声明：以下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/批号和所检项目
	序号
	标识生产企业或进货商名称
	标识生产企业地址
	被抽样单位名称
	食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采样日期

	1
	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泉兴肉类经营部（进货）
	/
	上海金位餐饮有限公司
	生猪肉
	散装
	2017/5/11

	2
	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丽琴肉店
	/
	上海合悦餐饮有限公司
	生猪肉
	散装
	2017/5/16

	3
	上海燕盛清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
	/
	上海老陈督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	羊肉
	散装
	20170507（购入）

	4
	内蒙古蒙银颉泰食品有限公司
	/
	上海胜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	羊羔肉卷
	散装
	2017/2/21


注1：排名不分先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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